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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 中

央區9樓

承辦人：姚宜華

電話：02-27256243

傳真：02-27598796

電子信箱：bca-moi@mail.taipei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民族實驗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7月28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民宗字第110602077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16472911_1106020773_1_ATTACH1.odt、

16472911_1106020773_1_ATTACH2.odt)

主旨：檢送內政部訂定「二級疫情警戒期間中元普度防疫措

施」、「二級疫情警戒期間宗教場所、宗教集會活動防疫

指引」各1份，請協助轉知轄管機關團體，另請各區公所

轉知里辦公處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內政部110年7月26日台內民字第11002230331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公司行號、市場攤商或社區住戶自辦中元普度或類似活動

者，關於其防疫規劃得參考旨揭「二級疫情警戒期間中元

普度防疫措施」規定辦理。另本市各里辦公處欲辦理普度

活動者，亦請參考本項規定。

三、場地容留人數及人數限制，扣除使用面積後，室內舉行

者，容留人數以每人2.25平方公尺計算，最多為50人。室

外舉行者，容留人數以每人1平方公尺計算，最多為100

人，另目前未開放放寬增加參與普度人數，併予敘明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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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相關防疫措施及指引電子檔可至本局首頁「新聞稿」(網

址：https://ca.gov.taipei/Default.aspx?ccms_cs=1)

「臺北市宗教場所、宗教集會活動及中元普度因應疫情警

戒降至二級相關防疫及鬆綁措施」下載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(臺北市政府民政局除外)

副本：

8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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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文號：1106004774  
主旨：檢送內政部訂定「二級疫情警戒期間中元普度防疫措施」、「二級疫情警戒期間  
宗教場所、宗教集會活動防疫指引」各1份，請協助轉知轄管機關團體，另請各區公所轉  
知里辦公處，請查照。   

★意見欄

1.民族實中 民族實中各組室 環教組長 鄺宜玲 送陳/會 110/07/29 07:48:11  
擬:     
一、本文上網公告。     
二、文存查。   

2.民族實中 民族實中各組室 總務處主任 邱顯坤 送陳/會 110/07/29 18:09:01  
擬:     
一、本文上網公告。     
二、文存查。   

3.民族實中 民族實中各組室 校長 蘇慧君 決行 110/07/30 12:00:37  
可   

4.民族實中 民族實中各組室 環教組長 鄺宜玲 送歸檔 110/07/30 13:41:05  
    


